附件4
《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方案》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根据《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5〕19号）“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同筹集主体根据房源和轮候情况，制定配售方案，配售方案包括项目基本情况、房源数量、户型面积、配售价格、选房时间、认购方式、签订合同时间等内容，配售方案应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上向社会公布”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新局牵头起草了《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方案（征求意见稿）》。
1、 主要内容及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
（1） 主要内容
1.明确了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地址，筹集主体名称，规划建设套数，配售工作负责单位、联系电话、地址，小区配套服务设施，周边配套公共服务等。《配售方案》附件“房源明细表”明确了住房的楼栋号、不动产单元号、房号、所在层、建筑面积、毛坯单价、装饰装修单价、合同总价等。
2.明确了配售价格。包括配售均价、确定该配售均价的流程、单套最高销售价格、单套最低销售价格，资金专户名称、账号、银行等。
3.明确了申购条件。与《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资格准入要求一致。
4.明确了申购配售程序。包括资格复核、组织选房、签订合同、产权办理、交付入住共5个环节。
[bookmark: _GoBack]5.明确了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包括《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封闭管理等禁止性条款，以及安排时间参加选房、筹措首付款、付款方式选择等提醒事项等。
6.明确了补充说明事项。项目所在的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项目筹集主体还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2） 其他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根据《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25〕19号），配售方案为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会同筹集主体制定，因此对外发布配售方案时，落款单位应包括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和项目筹集主体。



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为切实做好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配售工作，制定本方案：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            ，由           筹集。项目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套，其中本批次配售住房     套（见附件），已于   年  月  日完成房屋现售备案，现售备案证号为        。本次配售工作由                  具体负责，联系电话：             ，地址：              。
小区配套服务设施：　　　　　　。（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休闲、娱乐、健身、购物等配套服务介绍）
周边配套公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休闲、娱乐、健身、购物等配套服务介绍）
2、 配售价格  
根据《办法》规定，本项目配售均价为          元/㎡，该价格由筹集主体             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             进行核价，已经  区/  县/  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商本级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确定。结合楼栋、楼层、朝向、户型等因素，单套最高销售价格为     元/㎡，单套最低销售价格为     元/㎡，单套最高与最低销售价格已控制在配售均价±10%以内。。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建立资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中央专项补助资金、开发贷款、定金、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银行按揭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建设资金和销售资金均应全部进入资金专户。同一批次现售范围内的楼栋对应唯一资金专户。
资金专户名称：*                                            
资金专户账号：*                                                     
资金专户银行：*                                             
3、 申购条件
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主申请人应当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申请人有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的，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应当作为共同申请人。申请家庭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家庭的主申请人为宜昌辖区范围内的常住人口；
（二）申请家庭的主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宜昌城区/     县/     市无自有产权住房；
（三）申请家庭的主申请人在宜昌城区/    县/    市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居民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且属于参保缴费状态。
一户家庭只能申请购买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应如实申报并按规定腾退后申请购买；正在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应在申请停发补贴后购买。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申请购买。
4、 申购配售程序
[bookmark: OLE_LINK12]（一）资格复核（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区/  县/  市住房保障部门基于公安、城运、民政、人社、公积金、不动产等部门共享的数据，对进入轮候库的申请家庭进行资格复核，复核结果在属地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上向社会公示。
申请家庭、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间内向  区/  县/  市住房保障部门书面申请异议复核，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区/  县/  市住房保障部门自收到异议复核申请之日起调查核实，出具异议复核处理结果。
公示及异议复核完成后，  区/  县/  市住房保障部门在属地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上网站公布资格审核结果及选房人员顺序。筹集主体将资格复核结果公布网站、查询方式、选房时间、选房地点等信息以短信方式告知申请家庭。
（二）组织选房（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本次选房拟定于    年   月   日   时开始，为期  天，选房地点为             ，选房顺序为申请家庭与筹集主体签订意向配售协议的时间顺序，每天将安排   人选房；当天未参与选房或未选定房源的的，若仍有购买意愿，可在全部人员选房完毕后再次组织选房，再次选房顺序仍为签订意向配售协议时间顺序；再次选房后，仍未参与选房或选定房源的，视为放弃购买本项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若有购买其他项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意愿的，可根据其他项目发布的意向登记公告，签订意向配售协议，再根据配售方案参与选房、购房。
（三）签订合同
选定本项目房源的申请家庭，请在7个工作日内与 项目筹集主体   签订《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的，视为放弃本次购房资格，项目筹集主体有权单方面取消申请家庭本项目优先购房资格。
本项目的《买卖合同》范本、现售备案证明、一房一价表等在销售现场公示。
本项目每套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认购房屋建筑面积×      
元/㎡。
（四）产权办理
申请家庭分别与 项目筹集主体  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手续。不动产权证书将载明房屋性质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附记注明“该房屋属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并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严禁以任何方式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
（五）交付入住
本项目为现房，具体的交付使用时间以《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为准。
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项目的资格复核结果公告、选房、合同签订等工作时间安排，请申请家庭实时关注并提前做好准备（如提前准备补正补齐资料、安排时间参加选房、筹措首付款等）。
（二）申请家庭可以自主选择一次性付款、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商业贷款或住房组合贷款等付款方式。
（三）本项目的基本信息（含前期物业服务费、停车费收费标准等）、项目周边影响因素情况说明、红线内不利因素情况说明等由 项目筹集主体 在销售现场公示并负责解释。申请家庭如发现项目销售现场违反《办法》相关规定的，可向  区/  县/  市住房保障部门反映。
（四）本项目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严禁以任何方式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若买受人想退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按照《宜昌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关于“售后回购和转让”的要求，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回购或转让。已申请回购和转让的家庭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因继承、遗赠、离婚析产等方式取得其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只能保留一套，其余回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用于生产经营。
    （五）一户家庭职能申请购买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应如实申报并按规定腾退后申请购买；正在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应在申请停发补贴后购买。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申请购买。未成年人不得单独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六、补充说明事项
                

附件：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源明细表



    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公章            筹集主体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源明细表
单位：㎡、元/㎡、元
	不动产单元
	房号
	所在层
	建筑
面积
	毛坯
单价
	装饰装修
单价
	合同
总价

	
	
	
	
	
	
	

	
	
	
	
	
	
	

	
	
	
	
	
	
	

	
	
	
	
	
	
	

	
	
	
	
	
	
	

	
	
	
	
	
	
	

	
	
	
	
	
	
	

	
	
	
	
	
	
	

	
	
	
	
	
	
	

	
	
	
	
	
	
	

	
	
	
	
	
	
	

	
	
	
	
	
	
	




